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我们作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

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严谨的立场，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

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永鼎集团经营情况正常，资信状况良好，且鼎欣房产和作为实际控制人的莫

林弟提供了保证反担保，反担保方具有相应的担保履约能力且信用状况良好，担

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

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鉴于永鼎

集团长期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无偿担保，

本着互保互利的原则，一致同意公司为控股股东永鼎集团提供担保，并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暨

收购其 70%股权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促进公司进一步发

展。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一致同意全资子公司参与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重整暨收购其 70%股权的议案。 

三、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关业务执业资格，能够

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满足 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需求，有利于保障和提高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

益。因此，一致同意公司变更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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